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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中有关数值修约问题的探讨
杨乐华 , 张挺

(湖南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 , 湖南 长沙　410007)

　　在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工作中需要大量引用现场检测和

实验室测定结果等数据 , 正确对数据进行修约是确保报告结

论可靠性的前提 , 可见有关数据修约问题是职业卫生检测与

评价工作中质量控制的重要内容。鉴于目前在实际工作中对

数据修约尚无统一认识 , 操作随意性大 , 为此本文将其问题

进行深入探讨 , 并建议根据 《数值修约规则》 (GB8170—87)

要求尽快制订相关的技术规定。

1　有效数字及其修约规则

1.1　有效数字的基本概念[ 1]

数值经修约后 , 由可靠数字和最后一位不确定数字组成

的数值称为有效数字。最末一位数字的欠准程度通常只能是

上下差 1个量值。 “ 0” 算不算一个有效数字位数 , 要看它在

数据中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 , 如仅作为定位用则不能算为有

效数字。在十进位数中 , 数据前面的 “0” 因只作定位用都不

是有效数字 , 其有效数字位数系指从非零数字最左一位向右

数而得到的位数。如 2.1 、 0.21 和 0.0021 均为 2 位有效位数 ,

而 0.0210 则为 3位有效位数。在某些以若干个零结尾的整数

中 , 其有效位数的确定应视其精度来判断。如12 000 , 精度为

百分之几时其有效位数为 2位 , 故应写成12×103;精度是千分

之几时其有效位数为 3 位 , 故应写成 120 ×102;如写成

12 000 , 它后面的 3 个 “0” 全部可视为有效数字。

在记录测定结果时 , 数据中只应保留一位不确定数字。

因此有效数字的定位是指确定欠准数字的位置 , 这个位置确

定后 , 其后面的数字均为无效数字 , 应予以舍去。

1.2　数值修约及其规则[ 2]

数值修约是指对拟修约数值中超出需要保留位数时的舍

弃 , 依舍弃数来保留最后一位数。 根据 《数值修约规则》

(GB8170—87)之进舍规则规定:数值修约截断后 , 若拟舍弃

数字的最左一位数字小于 5 时 , 则舍去 , 即保留的各位数字

不变 , 如将 12.1498 修约到一位小数 , 得 12.1;若拟舍弃数字

的最左一位数字大于 5 , 或者是 5 , 而其后跟有并非全部为 0

的数字时 , 则进 1 , 即保留的末位数字加 1 , 如用万分之一的

天平测定粉尘浓度 , 计算结果为 1.268 mg/m3 , 应将该结果修

约至1 位小数 , 即 1.3 mg/m3;若拟舍弃数字的最左一位数字

为 5 , 而右面无数字或皆为 0 时 , 其所保留的末位数字为奇数

(1 , 3 , 5 , 7 , 9)则进 1 , 为偶数 (2 , 4 , 6 , 8 , 0)则舍弃 ,

如将 12.15修约到一位小数 , 得 12.2 , 将 12.25 修约到一位小

数 , 得 12.2。

1.3　有效数字运算规则

有效数字在进行数学运算时 , 对加减法和乘除法中的处

理是不同的。

数值相加减时应以诸数值中绝对误差最大的数值为准 , 确

定其他数值在运算中保留的位数和决定结果的有效位数。 例:

求有效数字 1.2 和 2.055 之和。首先确定绝对误差较大的有效

数字是 “ 1.2” , 其有效位数至小数点后 1 位 , 以此再多保留 1

位小数对 2.055 进行修约, 即得 2.05 , 然后进行相加 (1.2+

2.05)等于3.25 , 再对 3.25 修约至小数点后1 位 , 即 3.2。

数值相乘除时 , 应以诸数值中相对误差最大 (即有效位

数最少)的数值为准 , 确定其他数值在运算中保留的位数和

决定计算结果的有效位数。例:在毒物测定中采样体积为

0.015 m3 , 测得甲苯含量为 1.122 mg , 计算其毒物浓度? 有效

位数最少的是 “0.015” , 即有 2 位有效位数 , 以此再多保留 1

位有效位数对 1.122 进行修约 , 即得 1.12 , 然后进行相除

(1.12÷ 0.015)等于 74.66667 , 再对 74.66667 修约至 2 位有效

位数 , 即为 75 mg/m3。

2　对检测数据的修约

在职业卫生检测工作中 , 应根据有效数字运算与修约规

则对样品采集 、 预处理 、 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等全过程进行

数据处理。首先应根据每一个操作步骤的误差大小来确定有

效数字的位数 , 然后再根据误差传递原理进行有效数字的运

算和修约。不同类型的检测数据修约情况分述如下。

2.1　粉尘测定

目前多数粉尘采样仪流量示值误差在±2%左右 , 即精度

为百分之几时其有效位数为 2 位 , 因此其测定结果的有效位

数一般宜取 2位。例:在室温 25℃下 , 以 25 L/min 流量采样

10 min测定总尘浓度 , 其滤膜增重为 2.55 mg (十万分之一天

平称重), 计算其粉尘浓度 , 结果为 10.2 mg/ m3 (2.55÷ 250×

1 000)。根据上述有效数字运算与修约规则应将测定结果修约

为 2位有效数字 , 即 10 mg/m3 , 而不宜报告为 10.2 mg/m3。

2.2　毒物测定

多数小流量毒物采样仪流量误差≤±5%, 电子定时误差

≤±1%, 因其精度均在百分之几以内 , 故其有效位数为 2

位 , 其测定结果有效位数最多取 2 位。例:依照 《工作场所

空气中芳香烃类化合物的测定方法》 (GBZ/T 160.42—2004),

以50 L/ min 流量 、 活性炭管吸收采样 3 min、 热解吸气相色谱

法测定空气中苯浓度 , 计算结果为 10.0233 mg/m3 , 尽管该实

验室分析方法精度较高 , 最低检出浓度达 0.033 mg/ m3 , 但因

采样误差相对较大的原因其报告结果仍应修约至 2 位有效位

数 , 即为 10 mg/m3。

2.3　物理因素测定

常用通风温湿度计温度示值可读到小数点后一位。因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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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整数位为可信值 , 而小数位为估计值 , 故所测气温结果的

有效位数也应至小数点后一位。因通风温湿度计配备的 “干

球 、 湿球温度与相对湿度对照表” 已将相对湿度值修约至百

分整数位 , 故查表所得相对湿度结果也应取百分整数位 , 如

82%等。湿球黑球温度指数 (WBGT)仪其黑球和干球温度计

准确度为±1℃, 湿球温度计准确度为±0.5℃, 因此其WBGT

指数测定结果应取整数位。 现场噪声测定多用精密声级计 ,

其固有误差为±0.7 dB , 故测定结果最多只能保留一位小数。

其他直读式仪器 (如电风速仪 、 照度计等)应根据仪器

自身的测量精度来确定测定结果数值的有效位数。

3　检测与评价工作中对检测结果判定的几点认识

3.1　对标准值有效位数的理解

标准值是人为规定判断事物 “正常” 与 “不正常” 、 “合

格” 与 “不合格” 的尺度 , 其数值的有效位数应视为无限位

数 , 不存在对其数据进行修约的问题。

3.2　对标准含义的理解

判断工作场所有害因素浓度 (强度)是否达标最常用的

标准是 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》 (GBZ2—2002),

该标准规定的限值应理解为:当工作场所有害因素浓度 (强

度)低于或等于该值时为合格 (不超标), 超过该值时为不合

格 (超标)。

3.3　对检测方法与测定结果的计算要求

在选择检测方法时 , 其测量精度应高于标准值的要求。

对测定结果进行计算时 , 应严格遵循有效数字运算规则 , 客

观反映误差的传递。检验报告结果必须真实地反映检验能力 ,

如实地描述检验结果。不得任意变更有效位数 , 也不必将有

效位数修约至与标准值位数一致 , 以免人为地降低检验数据

的准确性。

3.4　对结果的判定

在结果判定中 , 不应对标准规定的值进行转换 , 不允许

改变标准值的要求[ 3] , 只能将结果值转换成为标准值的样式 ,

然后再进行比较和判定。 如 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

(GBZ1—2002)规定工作地点噪声声级的卫生限值是 “日接触

噪声时间 8 h 卫生限值为 85 dB (A), 日接触噪声时间 4 h 卫

生限值为 88 dB (A), 日接触噪声时间 2 h 卫生限值为 91 dB

(A), 等等” 。我们不可简单地推断 “日接触噪声时间 6 h 卫

生限值为 86.5 dB (A)” , 而应将测定值换算成标准样式。例:

某噪声作业工人日接触噪声时间6 h , 测得噪声强度为86.5 dB

(A), 经计算转换为 8 h 等效连续 A 声级为 85.3 dB (A)。 可

见上述噪声作业工人已超过了 “日接触噪声时间 8 h 卫生限值

为 85 dB (A)” 的规定。如果按照上述错误地转换标准值的做

法 , 则可得出该噪声作业工人接触噪声强度不超标的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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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处理在气相色谱样品检测工作中的应用探讨
崔强

(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所 , 北京　100020)

　　在职业卫生调查研究及日常检测工作中 , 空气样品的现

场采集 、 实验室样品分析 、 结果报告是三大重要环节。过去

20 多年来 , 两个 “规范” [ 1]和许多标准化 、 规范化检测方法 ,

对我们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指导和帮助作用。

随着职业卫生资质认证工作的进行 , 我们通过对北京市

各区县及全国部分省市职业卫生化学检测部门的调查 , 发现

数据处理方面普遍存在不规范的问题。本文结合我们的专业

特点 , 以气相色谱仪检测空气中挥发性有机毒物为例 , 从空

气样品的采集体积 、 有效数字位数到结果报告的数值修约 ,

将数据处理的过程做一简单分析 , 推出正确结果。这将对液

相色谱 、 原子吸收 、 化学分析比色等常用仪器方面的分析工

作人员引起重视 , 共同规范职业卫生化学检测分析的结果报

告有重要意义。

1　气相色谱样品检测工作中数据处理实例分析

气相色谱样品检测工作中数据处理主要涉及作业场所空

气中有毒物质的采集 、 气相色谱仪的分析 、 浓度的计算 , 每

一步都涉及到有效数字的保留位数。

1.1　采样　我们用 QT-1型大气采样器 , 用固体吸附剂活性炭

管采集空气中有机挥发物 , 采样器流量计标出的刻度值范围

0.1～ 1.2 L , 刻度间隔 0.1 L , 认为能估计到0.01 L , 即 (0.10±

0.01)L, 小数点后第二位为估计值 (不确定值)。我们一般用

0.50 L/min 的流量, 采集 15 min。 0.50 L/min×15 min=7.5 L,

此时小数点后第一位数字为不确定值 (2 位有效数字)。

1.2　校正到标准状况下的采样体积　假设采样时环境气温

18℃, 气压 101.6 kPa , 查表的校正系数 0.9406 , 它是相当准

确的数值。由于 7.5 L是 2位有效数字 , 浓度运算中计算 V0 ,

可以暂时多保留一位有效数字 , 即保留 3 位有效数字;同时 ,

校正体积的结果要按 “修约进舍规则” [ 2] , 它基本类似于 “四

舍六入五成双” 的原则。 V0=7.5×0.9406=7.0575=7.06 (L)

1.3　用热解吸炉将活性炭中的有机挥发性毒物解吸到 100 ml

大注射器中 , 理论上可以认为 (100±1)ml的误差 (3 位有效

数字)。

1.4　气相色谱仪六通阀用的是 1 ml定量管 , 姑且认为它的误

差是 (1.0±0.1)ml(2 位有效数字)。 在标准气和样品进样

时 , 所进的气体并不是在标准状况下 , 校正与否 , 在有效数

字的问题上可以忽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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